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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603]南川水江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4717]“4.21”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OLE_LINK125][bookmark: OLE_LINK112]2025年4月21日08时25分许，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名工人在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厂区篮球场旁小花园内进行冲洗雨污水井作业时，发生一起其他伤害事故，致使该名工人头部受伤送医，并于2025年5月2日11时许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7.352万元。
[bookmark: OLE_LINK11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的规定，经南川区人民政府授权成立了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政府办公室、区公安局、区经济信息委、区总工会、区工业园区管委会、水江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派员组成的“南川水江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4·21’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同时邀请南川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共同负责事故调查并开展相关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原因提出了事故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组调查认定，南川水江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4·21”一般其他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200034964]—、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0034965][bookmark: _Toc15264][bookmark: bookmark31]（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00][bookmark: OLE_LINK101][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1.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22年06月06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303MABN9YDB2A；法定代表人：杨*；注册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蓝天路1号一号楼；注册资本：贰佰万元整；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筑劳务分包；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基础地质勘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工程管理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五金产品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川）JZ安许证字〔2024〕004770，有效期至2027年4月18日。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川劳备511301106号，资质类别及等级：施工劳务不分等级（2022-06-13），有效期至2027年06月13日。
2.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5年07月17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3459364459；法定代表人：刘**；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燕居委3、4、5组；注册资本：叁亿元整；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力的生产、销售；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的生产、销售，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200034966]（二）合同签订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2024年12月24日，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与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合同》（合同编号：SBGL-2024-002）以及《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合同技术协议》、《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合同安全协议》、《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合同廉洁协议》等附属协议。该合同约定项目范围：机组日常运行辅助零星劳务，包括配合物资仓库及办公区域内物资转运、锅炉放渣等固废区域卫生清理、煤场煤炭清理；厂区建构筑物修缮整改，主要是指对厂区建构筑物进行修补、加固、养护、改善，包括门窗、厕所等临时性维修；非生产性设施修复，主要是指对厂区各生产辅助设施进行修复，以确保正常使用功能，涉及区域包括厂区道路、围墙、边坡、水管沟、水池等生产辅助设施；配合生产设施设备临时整改、零星防腐、应急抢修；新建、改建、扩建项目，主要是指根据生产实际需要进行的零星的总价不超过5万元的土建零星工程项目等；公司临时安排的其他工作。项目服务期为1年（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bookmark: _Toc200034967]（三）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OLE_LINK135][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76][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75]2025年4月19日，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对厂区开展隐患排查，发现有雨污水井堵塞等安全隐患，遂要求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相关问题隐患进行治理。2025年4月19日，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项**根据工作安排，向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设备管理部申请有限空间作业票、厂区雨污水井清理工作票。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按照相关要求，对雨污水井进行了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审核了作业安全防范措施，签发了有限空间作业票、厂区雨污水井清理工作票。任命项**为工作负责人，冉**、李**等两名工人为作业人员，计划施工时间为2025年4月19日至4月25日。同时，项**安排卢**（临时招募）、左**（临时招募）、李**去清理建构筑物顶上的积垢，安排金**（临时招募）、张**（临时招募）、王**去清理干煤棚旁水沟内的煤炭。后因卢**恐高，项**就停止了房顶清理的工作，将卢**、李**、李**等3人分为一组，去清理3号门岗旁的雨污水井。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1][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6]2025年4月21日07时30分许，项**叫冉**安排卢**、李**、项*等3人清理倒班楼附近的雨污水井。08时15分许，三人来到作业现场。项*将2根消防水带接到消防栓上，每根水带的枪头都绑上一根直径2.5公分，长3米的塑料水管，再将两根水带的枪头分别伸入篮球场旁边小花园里的雨污水井排水管和倒班楼前花园里的雨污水井排水管（两个雨污水井距离约10米），最后让卢**打开消防栓，开始冲洗。因卢**觉得污水恶心，项*和李**就叫她对篮球场旁边小花园里的雨污水井进行看护，看该雨污水井里的水是否溢出。项*和李**则到倒班楼前花园里的雨污水井进行冲洗。
08时25分许，正在作业的项*忽然看到卢**双手抓住塑料管和消防水带，水带里的水朝天喷出，卢**向后摔倒在人行步道上。项*立即跑去关闭消防栓，并叫李**上去查看卢**的情况。李**跑过去呼喊卢**，卢**平躺在人行步道上，已经没有了意识，双手在胸前抱着水带和塑料水管，头上戴着遮阳帽，安全帽在遮阳帽上方且歪在其头部右侧，帽绳系在下巴处，脸上带着口罩。李**就将卢**胸前抱着的水带和塑料水管取开，赶过来的项*将卢**的口罩解开，看见其鼻子里有少量血液流出。项*立即将情况电话告知了项目经理项**，项**立即赶往现场。
[bookmark: OLE_LINK30]08时29分许，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熊**赶到现场后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08时45分许，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开展急救，随后将其运送至南川区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经南川区人民医院诊断，卢**开放性颅脑损伤特重型、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颅底骨折、颅骨骨折、失血性休克，于当日入住重症医学科。2025年5月2日，卢**家属放弃继续治疗，要求出院，当日11时许，卢**死亡。
[bookmark: _Toc200034968][bookmark: bookmark32]（四）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64][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10][bookmark: OLE_LINK111]事故现场位于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厂区篮球场旁小花园内的雨污水井。该雨污水井井口直径约0.7米，深0.9米，井下有2根直径约0.2米的排污水管；井口边缘距小花园边缘约1.05米，花园临边路沿石高约0.16米，卢**倒地位置在小花园旁水泥路面的人行步道上，距井口约4米，其头部下方地面有红褐色血迹。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1]勘验现场时，现场人员已全部撤离，伤员已被送医救治。后经查看视频监控和调查询问现场作业人员，卢**在未关闭消防栓的情况下，取出雨污水井下的消防水带，高压水喷射产生的后坐力导致其失稳，致使卢**摔倒在小花园旁的人行步道上受伤。
[bookmark: _Toc200034969]（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bookmark34][bookmark: bookmark35]1.死者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83][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卢**，女，52岁，身份证号码：5123**********422X，住址：重庆市**区**镇**村**组，系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时招募人员，主要从事零星劳务工作。2025年4月21日作业过程中摔倒受伤，后于2025年5月2日11时许死亡。
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_Toc22965]本次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为医疗费、丧葬及善后赔偿费用127.352万元。
[bookmark: _Toc200034970]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200034971][bookmark: _Toc17981][bookmark: bookmark33]（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3]事故发生后，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立即向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报告，中涪南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熊**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立即向水江镇人民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经济信息委、区应急管理局报告相关情况。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立即组织相关单位人员赶赴现场，查看监控并开展事故调查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8221][bookmark: _Toc200034972]（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81]事故发生后，现场工人项*、李**立即进行施救，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负责人赶赴现场。08时29分许，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经理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08时45分许，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对伤者进行急救，随后将其送往区人民医院救治。
[bookmark: _Toc14517][bookmark: _Toc200034973]（三）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_Toc6510]事故发生后，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积极对卢**开展救治。4月21日至5月1日卢**住院治疗期间，共计花费93520元。5月2日，卢**死亡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同卢**家属就善后赔偿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赔偿死者家属118万元，并签订了人身损害赔偿协议书。
[bookmark: _Toc200034974]（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65][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108][bookmark: OLE_LINK53]事故发生后，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等项目管理人员及时赶赴现场，积极组织开展救援，采取了急救措施，并将卢**送往医院抢救，事故应急处置得当。区应急管理局、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经济信息委等单位接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及时开展事故调查相关工作，未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bookmark: _Toc200034975]三、事故发生原因
[bookmark: _Toc6234][bookmark: OLE_LINK95][bookmark: OLE_LINK96]通过调查组的调查取证，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和《企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GB6442-86）分析，认定造成该次事故的原因如下：
[bookmark: _Toc200034976]（一）直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OLE_LINK85][bookmark: OLE_LINK13]卢**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关闭消防栓的情况下，取出雨污水井下的消防水带，高压水喷射产生的后坐力导致其失稳，致使卢**摔倒受伤，并于2025年5月2日死亡。
[bookmark: _Toc24956][bookmark: _Toc200034977]（二）间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7]1.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清理雨污水井的安全操作规程。
[bookmark: _Toc30931]2. 未对临时招募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违反了公司编制的《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四措两案》中第三点“施工安全措施”第一条[footnoteRef:0]的要求，未对卢**等4名临时招募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考试合格，就安排卢秀容等4人上岗作业。 [0:  《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四措两案》第三点第一条：参与施工和管理的所有人员在进入本项目施工前均经岗位职责、专业技术、质量意识的教育和培训，并全部进行考试，合格人员方能进入参与施工。] 

[bookmark: _Toc200034978]四、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200034979][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49]（一）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60]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承包单位，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编制了《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四措两案》，制定了《项目部安全生产制度》，每日填写了工作日志，每周召开了安全工作例会并做了记录，对公司员工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并购买了保险。但该公司未制定清理雨污水井的安全操作规程；违反了《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四措两案》中第三点“施工安全措施”第一条的要求，未对卢**等4名临时招募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考试合格，就安排卢**等4人上岗作业。
[bookmark: _Toc200034980]（二）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3]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作为发包单位，对外委单位的资质进行了查验，签订了合同和安全协议，对从业人员开展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设立了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5名，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管理制度》等安全管理制度和年度培训计划，层层签订了年度安全目标责任书，开展了日周月隐患排查治理，整改220条。公司每月对外委单位开展专项检查，2025年1月至事故发生前，该公司召开安全环保例会4次，安委会2次，开展风险研判2次，公司董事长带队安全检查2次，总经理带队安全检查4次，开展公司级应急演练2次。据查，2024年4月19日，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对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时招募的卢**等4名工人，进行了入厂前的安全技术交底，并告知该公司项目经理项**，该4名工人须在4月21日参加入职前的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同时，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在作业开始前签发了有限空间作业票、厂区雨污水井清理工作票，对雨污水井进行了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审核了作业安全防范措施。
[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102]经调查，针对此次事故，未发现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及相关工作人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00034981]五、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履职调查情况
[bookmark: _Toc200034982]（一）重庆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8]履行属地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园区按照《2025年度工业园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南川工业文〔2025〕5号）对辖区企业开展安全检查，2025年1月至2025年4月共检查企业74次，其中对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检查4次，组织召开研究安全生产工作会3次。
[bookmark: OLE_LINK103]经调查，未发现重庆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及相关工作人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00034983]（二）区经济信息委
履行全区规模以上企业安全生产指导工作。制定了《重庆市南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2025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向区人民政府进行了报批（南川经信委发〔2024〕41号），同时按照该计划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2025年1月至2025年4月检查企业34家，其中对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开展安全检查2次，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3次。
[bookmark: OLE_LINK107][bookmark: OLE_LINK109]经调查，未发现重庆市南川区经济信息委及相关工作人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00034984][bookmark: _Toc4613]六、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00034985][bookmark: bookmark65][bookmark: _Toc11237]（一）建议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1人）
[bookmark: OLE_LINK89][bookmark: OLE_LINK88]卢**，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临时招募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未关闭消防栓的情况下，取出雨污水井下的消防水带，高压水喷射产生的后坐力将其向后猛推，致使卢**摔倒受伤，后于2025年5月2日死亡。本应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bookmark: _Toc200034986][bookmark: bookmark66]（二）建议行政处罚的事故有关责任单位（1个）
[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3][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90][bookmark: OLE_LINK91][bookmark: OLE_LINK127][bookmark: OLE_LINK126][bookmark: OLE_LINK128][bookmark: bookmark67][bookmark: _Toc12778]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清理雨污水井的安全操作规程；二是未对临时招募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培训。违反了公司编制的《2025年日常临时性劳务用工四措两案》中第三点“施工安全措施”第一条的要求，未对卢**等4名临时招募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并考试合格，就安排卢**等4人上岗作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1]、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2]的规定，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3]，参照《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9.1.10之规定，建议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处50万元至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200034987]（三）建议行政处罚的事故有关责任人员（2个）
[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105][bookmark: OLE_LINK104][bookmark: OLE_LINK92][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129][bookmark: OLE_LINK130]1.杨*，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清理雨污水井的安全操作规程，未组织开展对临时招募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footnoteRef:4]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5]之规定，建议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杨*处上一年年收入40%罚款的行政处罚。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 

[bookmark: OLE_LINK115][bookmark: OLE_LINK114][bookmark: OLE_LINK106][bookmark: OLE_LINK133]2.项**，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兼兼职安全员，未履行该项目的工作职责，未参与制定并实施清理雨污水井的安全操作规程，未参与开展对临时招募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对本次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footnoteRef:6]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footnoteRef:7]之规定，建议由南川区应急管理局对项**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95][bookmark: _Toc200034988]七、防范措施及建议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200034989]（一）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应深刻吸取本次事故的教训，建立健全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结合实际，制定安全教育培训计划，认真开展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相关情况。对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一律不得上岗作业。同时，要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切实提升一线工人的安全防护意识。
[bookmark: _Toc200034990]（二）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要加强对外包单位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各项规章制度，督促其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定期组织各外包单位进行风险研判，对施工作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杜绝事故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200034991]（三）区经济信息委、工业园区管委会
要加强对本辖区、本行业重点企业的监管工作，加强重点时段、节点安全监管力度，提高执法力度，对发现的违法行为要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各类违规违法行为，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南川水江四川蓝博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21”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5年6月5日

